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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5月18日  储东涛 

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

关系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提出了原创性的消费理论。并深入阐述了为什么“消费生产着生产”、

“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7

页）。马克思的消费理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五  

个方面：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没有消费，也就没有

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正是广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推动着生

产的不断发展，消费无疑是生产不断发展从而使经济不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

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  

消费不断地创造出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消费者“内心

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人们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例

如，当人们在消费中对某些产品感到不满意时，就希望有新的性能更好、功能更多、外观更美、价

格更廉的产品出现；当人们在生活、工作中感到应当有某种产品才能满足其需要而眼下还没有时，

就强烈地要求有这种产品，而且想象它的形状、功能、作用和价格等；当人们消费本国或本地不能

生产的某些好产品时，就必定要求本国或本地企业尽快地生产出类似的甚至更好的产品……形形色

色的新的消费需求，不断向生产提出各种各样的新需要，规定和引导着生产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消费拓宽市场并进而扩大生产的规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新生人口的不断增加，

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总是不断增加，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总是不断提升，而且日复一日地产生着

层出不穷的新需求，因而必然要求流通扩大、市场扩大。马克思在“交换和流通”这一标题下指

出：“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商品流、物

资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生产作用于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促进经济

不断地发展。  

消费通过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不能直接消费社

会产品，必须通过分配取得收入之后才能进入消费，因而，分配问题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问题之

一，分配制度是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

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

产。”  



“消费生产着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理论越是彻底，就越具有生命力和指导

性。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投资的

目的是增加生产、满足消费，投资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与消费相比，投资在短期内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而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投资需求实际上是

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本身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因

此，在国民收入决定中，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

经济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形成。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崭新命题，十七大报告在对这一创新理论

进行阐述时，首先强调“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

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要求与此前的“提法”相比有两个重

大变化：一是在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既定方针中加上了“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样的着重语；二是

一改原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排列顺序而为消费、投资、出口这样的“三驾马车”，

消费排到了第一位，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驾“马车”。这种改动，不是一般的语气强调和简

单的用词调整，而是针对近年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扩大投资和增加出口的问题，揭示了现代市场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对今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

有长期的战略指导意义。 

 

    文章来源：浙江日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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